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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华辰

装备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华辰装备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28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

过 3,923 万股普通股，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承销。公司实际发行普通股

39,230,000 股，每股发行价为 18.77 元，募集资金总额 736,347,100.00 元，扣除

各类发行费用人民币 58,791,831.9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7,555,268.07

元，上述资金已经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828 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入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项目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全自动数控轧辊磨床升级扩能建设项目 25,982.82 

2 智能化磨削设备生产项目 22,929.07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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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补充流动资金 13,391.64 

合计 67,755.53 

（二）本次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拟调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磨削设

备生产项目”，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5,452.00 万元，“智能化

磨削设备生产项目”总投资额为 22,929.07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两个项目已投入金额共计 4,360.68 万元。 

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经营需要，现拟将调减上述两个项目募集资金用于新项

目的建设投资，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调减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智能

化磨削设备生产项目”拟调减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2、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新项目“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建设投资，

本项目由公司实施，实施地点为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横长泾路 333 号。 

新项目投资总额 8,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000 万元、研发检测等设备投

资 1,000 万元；建设性质为扩建；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该项目若实际投资总

额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新项目业已取得周市镇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昆周投

备案【2022】7 号）。 

二、新项目的可行性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聚焦公司研发业务，公司拟新增“研发中

心扩建项目”，并调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磨削设备生产项目”募

集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建设投资。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自主研发能力，增强公司技术实力，与公

司现有主业紧密相关。项目建成后，公司产品的开发周期将有效缩短，产品技术

水平和产品质量将显著提升，可更好地满足下游行业对于高档数控磨削设备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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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项目的风险提示 

（1）工程技术风险 

该风险指项目在获得批准后，从工程设计、建造、完工到试生产等整个建设

期内可能发生的风险。具体包括所选生产技术和设备所引发的技术风险、因施工

等原因而造成的施工质量和工期风险以及投资超过预算而发生的超支风险。 

（2）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虽然公司在项目变更时已进行了慎重的可行性研究论证，认为投资项目的实

施将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扩大市场占有率。但由于募投项

目的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求、行业竞争、公司人才储备等情况密切相关，

上述任何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从而对公司盈利造成影响。 

（3）资源风险 

主要是表现为公司人力资源、原材料、能源供给等资源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4）融资风险 

该项目在建设期内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为保证项目按预计的建设内容和进度

完成建设任务，建设资金必须按时、按量到位，否则将很难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

实施。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现有主

业紧密相关。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研发水平，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增加自主研发产品的比重，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研发中心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促进公司可

持续健康发展，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投

资者带来稳定及丰厚的回报。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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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是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规划、

实际经营情况、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募投项目适度调整更加合理、

有效，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更好的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投项目质量，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是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

标，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综上，我们一致同意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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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徐东辉                   袁海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